
01 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(1/3)

 調高綜所稅4項扣除額(標準扣除額、薪資所得、身心障

礙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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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7萬戶受益
84%申報戶

542萬戶受益
88%申報戶

62萬戶
受益

9萬元
12.8萬元

↑3萬元

標準扣除額 薪資扣除額 身心障礙扣除額 幼兒扣除額

12萬元
↑7.2萬元

12.8萬元

↑7.2萬元

20萬元 20萬元
增幅
33%

增幅
56%

增幅
56%

2.5萬元

↑9.5萬元

12萬元

增幅
380%

61萬戶
受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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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優化措施重點



01 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(2/3)

2

單身
月薪3萬元

(年薪40.8萬元)

雙薪家庭
夫妻月薪各3萬元

(年薪81.6萬元)

4口之家(包含5歲以
下子女2人)

夫妻月薪各4.5萬元
(年薪123.2萬元)

實施前
繳稅金額

5,100元 1.02萬元 1.97萬元

實施後 免繳稅 免繳稅 免繳稅

實施前後比較表

 減稅利益369億元，照顧育兒、薪資所得及中低所得家庭，減輕其稅負



01 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(3/3)

 採行股利所得課稅新制，個人股利所得「合併計稅減除
股利可抵減稅額」/「單一稅率分開計稅」二擇一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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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利
所得

其他各類
所得

B.單一稅
率(28%)
分開計稅

其他各類
所得

合併
計稅

可抵減稅額
=股利8.5%
(每一申報戶
上限8萬元)

應納
稅額
減除

股利
所得

擇
有
利
適
用

１

２ 應納稅額A
+

分開計稅B
=

應納稅額A

二擇一

制度

中低股利
所得者保
有抵(退)稅
權益

高股利所
得者負擔
合理稅負，
鼓勵投資
臺灣優先

 申報程式會幫民眾選擇最有利的課稅方式



02 修正基本生活費比較基礎
 為落實家戶基本生活費得不予課稅規定，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稅

法規定比較基礎項目部分(基本生活費差額)，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。

 公告107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17.1萬元，並修正基本生活

所需費用總額之比較基礎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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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每人17.1萬元
×申報戶人數

免稅額

標準(或列舉)
扣除額

(B)
合計數

薪資所得
扣除額 基本生

活費總
額

基本生
活費總
額 儲蓄投資

免稅額

標準(或列舉)
扣除額

教育學費

(B)
合計數

差額

(A)每人17.1萬元
×申報戶人數

差額

身心障礙

幼兒學前

舊制
新制

當(A) >(B)時，差額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再行減除

 預估受益戶數177.45萬戶，減稅利益55.39億元



04 優化行動支付介面

提供行動支付專屬QR-Code(含稅額)，由系統勾稽繳稅紀
錄，納稅人即可申報上傳，簡化行動支付繳稅流程。

 開辦行動支付業者：台灣Pay(台灣行動支付APP、8大

公股)、ezPay簡單付、i繳費(中國信託)

 綁定卡片類別：晶片金融卡、信用卡
5

03

108年線上版報稅系統全面上線，提升網
路申報便利性。

納稅義務人免下載軟體即可完成報稅

線上版報稅系統全面上線

服務
升級

開啟行動
支付APP

確認
繳稅資訊

完成
繳稅

選定
卡片

開啟行動
支付APP

選定
卡片

掃描
QR-Code


